
《基本法》頒布三十周年 

（原文載於《紫荊》雜誌 2020 年 4月號） 

 

2020 年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基本法》”)頒布 30 周年，撫今追昔，正是一個分享《基

本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 成立以來成功落實情

況，重溫「一國兩制」初衷的時機，希望藉此促進對《中華人民

共和國憲法》(“《憲法》”) 和《基本法》關係的認識。 

 

《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

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以法律規定。」根據《憲法》第三十一條，1990年 4月 4日，第

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基本

法》 ，並在同日作出《關於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決定》。 

 

《基本法》以法律貫徹落實「一國兩制」這個完全源自中國

的創新構想，將「一國兩制」的劃時代構思變成現實。《基本法》

第 1條明確指岀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確

立「一國」是實行「兩制」的根本，香港特區在「兩制」下的高



度自治皆源於「一國」，並統一於「一國」之內。在「一國」基礎

上，香港特區獲授權行使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

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同時，受惠於「兩制」，香港特區不實行

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政策、原有的

生活方式、經濟、貿易、金融及法律制度，並保障私有產權、基

本自由及權利。 

 

香港特區有關的外交事務當然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但

香港特區獲授權依照《基本法》自行處理有關的對外事務。自香

港特區成立以來，一直根據《基本法》的一般授權或中央人民政

府按情況而定的具體授權，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

旅遊、文化和體育以至司法互助等不同領域，積極與外國國家及

地區保持和發展關係，並且訂立多項國際協議。 「一國兩制」更

讓香港特區能以「中國香港」的名義，作為中國代表團的成員，

參與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組織和會議，活躍於國際舞台上，參與

相關的國際事務，作出有意義的貢獻。 

 

《基本法》作為由全國人大制定的全國性法律，和其他全國

性法律一樣，其最終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基本法》



第 158條，香港特區法院獲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在審理案件時解

釋《基本法》，但如在審理過程中需要對《基本法》關於中央人民

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而相關

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

香港特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全國

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對香港特區法院有約束力，但在作出解釋前

的判決則不受影響。《基本法》第 158 條所制定的解釋機制十分

周全，充分體現「一國兩制」原則，該機制既保證香港特區法院

可行使獨立司法權，同時亦確保作為全國性法律的《基本法》在

全國都有一致性的解釋。 

 

由於《基本法》實施的「一國兩制」是一個全新的里程碑，

在回歸初期，香港特區不少人士包括法律專業都對全國人大常委

會解釋《基本法》的權力抱懷疑的態度。但回歸以來的五次全國

人大常委會解釋，讓香港人逐漸明白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

法》是香港特區憲制秩序的一部分，亦是人大常委會源於《憲法》

第六十七條第四款的固有權力。同時，由於香港特區法院和全國

人大常委會都同樣重視《基本法》的立法原意，雙方解釋的差異

遠較想像中少，有的時候甚至殊途同歸。 



 

根據《基本法》第 159條，《基本法》的修改權屬於全國人大，

《基本法》的修改提案權則屬於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國務院和

香港特區。第 159條規定任何對《基本法》的修改，均不得同中

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既定基本方針相抵觸，充分保障「一國兩

制」能行穩致遠。 

 

《基本法》頒布 30 年，香港特區成立 23年來，充分善用「一

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在兩地的民商事法律及司法合作領域方面，

內地和香港特區充分兼顧兩地法律制度的分別，並借鑒不同國際

制度下的安排，根據《基本法》第 95 條簽訂多項創新安排，包

括七項有關內地與香港特區民商事法律合作安排，涵蓋各類司法

互助。 

 

較近期簽訂的合作安排包括 2019年 1 月簽訂《關於內地與香

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可

執行判決的範圍較 2019 年 7 月 2 日通過的《海牙判決公約》更

全面、廣泛及豐富。在此安排生效後，香港特區其中一些與知識

產權有關的判決將可在內地得以執行，香港是唯一一個有這種安



排的司法管轄區。另一項近期的安排便是 2019 年 4 月最高人民

法院與香港特區政府簽署的《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就

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的安排》。此安排在 2019 年 10 月 1 日生

效，讓香港特區成為內地以外首個及唯一司法管轄區在作為仲裁

地時，由合資格仲裁機構進行的仲裁程序的當事人可向內地法院

申請保全措施。香港特區得以成功爭取與內地率先簽訂上述突破

性安排，主要由於內地和香港特區的「兩制」同在「一國」之內。 

 

憑藉「一國兩制」的優勢，早於 2003 年，香港特區便與內地

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更緊密

經貿關係安排》)，屬循序漸進式的框架安排。17年來，內地根

據《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給予香港商界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

及投資方面的優惠待遇，遠超其給予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待遇，《更

緊密經貿關係安排》一直支持香港商界在內地市場蓬勃發展，充

分體現「一國」是「兩制」的最強後盾。 

 

《憲法》是《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根本，為完善落實

《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我們必須加強《憲法》和《基本法》

教育，讓全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能準確認識《憲法》和



《基本法》的關係，掌握「一國兩制」的精髓，積極參與投入國

家在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建設，讓香港能在一帶一路及粵

港澳大灣區等國家政策的落實和發展中發揮其獨特作用，把握新

機遇，透過妥善落實《基本法》及「一國兩制」，開拓更美好的未

來。 

 

完 

 

 


